
１．服儀不整，不得參加重補修

３．成績評量不及格，亦不授予學分
４．其它注意事項，依校規處理
編號 班級 座號 姓名 科目 教室

1 資訊322 09 胡O杰 國語文 四維13

2 資訊322 15 黃O翰 國語文 四維13

3 廣設351 09 呂O嘉 國語文 四維13

4 廣設351 15 鄧O平 國語文 四維13

5 廣設351 40 莊O元 國語文 四維13

6 時尚363 26 林O言 國語文 四維13

7 時尚364 32 朱O涵 國語文 四維13

8 時尚364 24 徐O結 國語文 四維13

9 應英374 38 彭O焄 國語文 四維13

10 應英374 37 羅O柔 國語文 四維13

11 餐飲394 08 郭O良 國語文 四維13

12 餐飲394 15 趙O卉 國語文 四維13

13 餐飲394 21 邱O恩 國語文 四維13

14 餐飲395 13 黃O恩 國語文 四維13

15 餐飲395 18 林O萱 國語文 四維13

16 資訊322 08 吳O平 國語文 四維13

3/9重補修名單

２．凡上課當天不到者，或第一節遲到15分鐘以上、早退

者，或第二節後遲到、早退、曠課者，不給予學分，不予


